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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一）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
	1、参加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
	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指导意见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确定了本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名单。所有参加对象均需在公司（含合并报表分子公司，下同）任职，领取报酬并签订劳动/劳务合同或受公司聘任。
	2、参加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
	本持股计划遵循依法合规、自愿参与、风险自担的原则，不存在摊派、强行分配等强制员工参加本持股计划的情形。本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公司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高级管理人员、监事、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。
	（二）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范围
	参加本持股计划的员工总人数不超过86人，包括公司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高级管理人员、监事5人，实际控制人之直系亲属1人，具体参加人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员工变动情况、考核情况，对本持股计划的员工名单和分配比例进行调整。
	（三）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核实
	公司监事会将对持有人名单予以核实，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。公司聘请的律师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、资金及股票来源、期限及规模、管理模式等是否合法合规、是否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等发表明确意见。
	第四条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
	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、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，公司不存在向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。本持股计划不涉及杠杆资金，不存在第三方为员工参加本持股计划提供奖励、资助、补贴、兜底等安排。
	本持股计划员工自筹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,676.65万元，以“份”作为认购单位，每份份额为1.00元，份数上限为1,676.65万份。单个员工起始认购份数为1份（即认购金额为1.00元）且须认购1元的整数倍份额。
	本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具体金额和股数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，具体缴款时间以后续通知为准。
	第六条 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规模
	第八条 员工持股计划履行的程序

